二、发文处理之3-1-1


附件7
认缴开办资金承诺书
根据《上海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合作制公证机构试点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经所有发起人共同协商一致，拟共同出资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作为开办资金。
特此承诺。
签字：
（全体发起人共同签名）
日期：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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